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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0-034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相应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规

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和相

应的整改措施 

经自查，最近五年，公司曾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1 份监管函以及中国

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出具的 1 份警示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监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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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情况 

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西安晨曦航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9〕第 128 号），

监管函指出： 

“2018年 7 月，你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216.38 万元，占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45.68%。你公司直到 2018 年 10 月 29 日才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11.11.5 条的规定。你公司董事长吴坚，董事

兼总经理吴星宇，董事兼执行总经理赵战平，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蓉未

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你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张军妮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

第 3.2.2 条的规定。” 

2、监管措施 

根据《关于对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创

业板监管函〔2019〕第 128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董事会及相关当事人

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3、整改措施 

公司及董事长吴坚，董事兼总经理吴星宇，董事兼执行总经理赵战平，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蓉，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军妮，已充分重视上述问题，

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并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进行了深入学习，今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将严格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水平，

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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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示函 

1、具体情况 

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晨

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吴坚、张军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

措施字[2019]3 号）、《关于对高文舍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

施字[2019]4 号），警示函指出： 

“2018年 8 月 16 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高文舍在未预先披露减持

计划的情况下，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0,000 股，违反

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以

下简称《减持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之规定，以及高文舍在公司上市前所做承

诺。 

经查，你公司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已知悉上述情况，但你公

司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股东承诺履行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直

到 2019 年 1 月 29 日才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高文舍违规减持事项，违反了《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之规

定。吴坚、张军妮作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未能勤勉尽责，对上述问题负

有主要责任，违反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 

2、监管措施 

根据《减持规定》第十四条、根据《减持规定》第十四条、《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第六项之规定，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决定

对股东高文舍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根据《办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决定对公司及董事

长吴坚、董事会秘书张军妮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3、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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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获悉上述减持行为后，立即与股东高文舍先生进行核实。股东高

文舍先生因临时委托配偶管理证券账户，由于配偶对股票交易软件的误操作致使

其违规减持。经调查，高文舍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不处于窗口期，也未构成短线交

易，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也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获利的情形。 

（2）股东高文舍先生意识到上述违规减持的情形后，及时向公司及监管机

构报备，积极配合公司的调查及处置，并主动将本次违规减持所获收益上缴公司，

且自其违规减持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减持。股东高文舍先生就本次行为进行深刻

的反省，并就因此给公司和全体股东造成的不便，致以诚恳的歉意。今后高文舍

先生将加强对其证券账户的管理。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同时将再次提醒公司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相关减持规定，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严格规范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经自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6 日 

 


